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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皮革协会第九届理事会
青年企业家委员会组织机构成员名单

（按国家行政区划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顾问： 施荣川 任有法 钱金波 王振滔 骆国民

轮值主席： 胡 辉 浙江中辉皮草有限公司

王 晶 浙江语妍鞋业有限公司

董贺翔 辛集市梅花皮业有限公司

吴美莉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彭绍铭 招远皮革城有限公司

副主席： 李成铎 北京湫斯迪服饰有限公司

韩 兵 无极卡森实业有限公司

王铉斐 阳原国际裘皮城有限公司

冯 伟 杭州兽王实业有限公司

钱 帆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杨东辉 浙江秀典科技有限公司

许雄生 福建中泰德玛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黄 龙 海宇股份有限公司

范恩源 中牛集团有限公司

刘晋睿 广东新濠畔集团有限公司

委员： 卢少华 史蒂芬艾岸（北京）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杨 洺 河北春丽皮具有限公司

王岳飞 平遥县晋福祥鞋业有限公司

秦艺丹 江苏菱光鞋业有限公司

龙忠珍 徐州鸿丰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沈 浩 扬州哈工博视科技有限公司

王心舟 浙江远东皮革有限公司

孙嗣开 温州市鹿艺鞋材有限公司

王 也 温州祥顺皮件有限公司

干品钦 浙江黑翼服饰有限公司

沈正月 浙江金鑫皮革有限公司

林 溪 海宁市戴顿服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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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熙 海宁市富升裘革有限公司

宓 晨 浙江雪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许燕顺 晋江市安海华峰皮塑有限公司

冯 毅 德州兴豪皮业有限公司

柳泉森 金猴集团有限公司

唐伟强 山东皓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从丙肖 山东省阳信县流坡坞镇福利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杨康迪 阳信县兴龙皮革有限公司

周 纲 郑州市双凤鞋业有限公司

姚振国 珍寿实业（商丘）有限公司

颜婷婷 湖南立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钟伟亮 阳江致富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杨德智 宁夏羊博士皮草科技有限公司

马 欣 精艺裘皮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注：青年企业家委员会的常设机构设在中国皮革协会，由中国皮革协会指定专

人担任青年企业家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日常联络、协调和服务工作。

青年企业家委员会主任：王若文

电 话：010-65228120 18611596701 传 真：010-85110167

E-mail：wangruowen@chinaleath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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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皮革协会青年企业家委员会工作条例

第一条 根据《中国皮革协会章程》第四章第六节规定，设立青年企业家委员

会。其规范名称为，中文：中国皮革协会青年企业家委员会，英文：China Young

Entrepreneurs Commission of CLIA。

第二条 根据《中国皮革协会专业委员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有关规

定，致力于推动皮革行业企业传承与创新，结合青年企业家的特点，特制定本委员

会工作条例。

第三条 本委员会主要工作任务：为青年企业家搭建相互学习、深度交流、共

同成长、合作多赢的平台和桥梁，助力培养带领团队成长的领导者、引领企业发展

的变革者、推动商业繁荣的创新者，凝聚新时代青年企业家的智慧和力量，推动皮

革行业的健康、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第四条 主要工作职责

1、开展教育培养。围绕青年企业家的特点，组织行业内外多领域企业家、专家

开展多角度培训、沙龙、论坛等活动，在委员中推广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

产品、新设备、新战略，推动行业进步，提升委员的综合能力和专业素养。

2、提供专业服务。充分运用政府及行业资源，服务青年企业家学习成长。向所

有委员定期通报国内外相关政策以及有关经济、法律、行业、重点企业、重点原料

价格等重要信息。建立行业、企业危机预警机制，及时向委员发布预警信息。

3、促进交流合作。构建委员之间的交流合作机制，定期开展多种形式的委员经

验交流分享等活动，组织委员出国考察、参观、交流、参加国际会议和展览，开展

国际间经贸、技术、标准、管理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有针对性地对委员开展定向

服务。

4、树立青年典范。开展青年商业领袖宣传推介活动，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发

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

5、反映委员诉求。对委员提出的热点、难点和共性问题，及时整合行业力量分

析解决，并积极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争取政策等方面的支持，积极依法维护委员

合法权益。

6、开展有益于皮革行业发展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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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工作机构设置

1、本委员会不单独吸收会员，亦不单独收取会费。凡所在单位为中国皮革协会

会员，在所在单位任职董事长或副董事长、总裁（总经理），且加入当届委员会时年

龄不超过 45周岁的人员均可申报，经批准后成为本委员会委员。

2、本委员会特设顾问若干名，主席团轮值主席 5名，副主席、委员若干名，主

任委员 1名。每届任期 5年。选举程序和具体要求，遵照《办法》执行。

3、本委员会的常设机构在中国皮革协会秘书处，负责处理本委员会的日常事务

工作。

第六条 主要工作程序

1、主席团对本委员会工作负责，参与支持本委员会年会等重要活动。每位轮值

主席负责指导其轮值年度工作策划及具体实施。

2、主任委员负责本专委会的日常联络、协调和服务工作。

3、召开委员会年度会议或开展相关行业活动时，需事先以书面形式报中国皮革

协会秘书处审批，经批准后方可开展工作。

第七条 委员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

(1)享受《办法》规定的相关权利。

(2)通过本委员会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或诉求，享受本委员会提供的各项服务。

2、义务

(1)履行《办法》规定的各项义务。

(2)积极参与本委员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第八条 本委员会不单独设立银行帐户，由中国皮革协会财务统一管理。

第九条 活动经费来源

1、中国皮革协会给予适当补助。

2、本委员会委员单位的赞助。

3、其他。

第十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中国皮革协会秘书处。


